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加强林木种苗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有关部门：
[bookmark: _GoBack]　　为进一步提高我盟造林成效和森林质量，规范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强化法制观念，增强自律意识，规范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内蒙古自治区林木种苗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盟实际，对全盟林木种苗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种苗使用优质化、种子生产基地化、苗木供应市场化、种苗管理法治化为总目标，以 “管好种苗、发展产业、依法行政、强化服务”的方针为导向，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品种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抓好强基础、搭平台、重服务、严监管工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根本，区域协同合作、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的现代种业体系，为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推进林业草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技兴种，强化林木育种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加快推进林木良种化进程。
　　（二）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实行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机制创新，促进生产专业化、经营主体多元化、质量标准化和“育繁销一体化”。
　　（四）坚持强基础、搭平台、重服务、严监管，推进林木种苗生产和管理规范化。
　　（五）坚持依法治种，严格种苗执法及质量监管，加强种苗质量抽查和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种苗行为。
　　三、管理责任
　　（一）各旗县市国有林场苗圃（基地），负责本区域内重点工程造林苗木的培育、林木引种和种质资源管理，组织林木良种的选育、申报和推广，提供与林木良种推广使用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培育高产优质、高效益的乡土树种林木良种苗木，林木新品种培育、新技术应用和市场紧缺的乡土、珍贵特殊树种苗木的生产等工作。
　　（二）各级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地区调入、调出林木种苗的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和“两证一签”、“病虫害检验检疫证明”等制度执行情况。重点工程造林“两证一签”使用。
　　（三）各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林木种苗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职能作用，加强林木种苗生产、加工、包装、贮藏、销售等环节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规范生产经营许可、检验、标签、档案等环节，完善林木新品种保护制度，依法打击制售假、劣种苗和植物新品种侵权等行为，维护种苗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四）各旗县市要加大对林木种苗管理机构的财政支持，配备完善日常办公、种苗执法、质量检验等必要设备。各级林业和草原、发改、人社、编办、财政、税务、自然资源、金融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在机构建设、资金投入、项目立项、土地流转、税费减免、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共同促进全盟林木种苗健康持续发展。
　　对林木良种推广工作中成绩显著，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四、建设标准
　　各旗县市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建设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苗圃工程设计规范》（LYJ128—92）要求和地区林木种苗建设的总体思路，按照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优越、圃地具备一定规模的要求，建设技术过硬、经济效益良好、能够满足本地区生态建设种苗供应需求、提供适应本地区重点工程造林栽植条件的优质良种壮苗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林木种苗发展、为保障城乡环境建设用苗提供基础性保障的国有林场苗圃（基地）。按照当前条件，鼓励使用当地乡土树种培育林木良种苗木，至少设立国有林场苗圃（基地）3—5处。
　　五、规范管理
　　（一）在兴安盟境内从事林木种苗生产经营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内蒙古自治区林木种苗条例》相关规定，必须办理《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各旗县市任何单位、集体和个人，为进行生产繁殖和使用，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盟市间引进林木品种的，应当经盟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从自治区行政区域外引进林木品种的，应当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二）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盟、旗县市、林木种苗管理机构三级管理体系，监督和指导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活动，并做好相关日常工作，协调其他部门实施林木种苗专项执法检查。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要自觉接受地方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旗县市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内蒙古自治区林木种苗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种苗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无证生产经营或伪造、变造、买卖、租借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生产经营假冒伪劣林木种苗和侵犯林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无标签和使用说明销售种苗、标签填写不规范或者涂改标签的行为；未建立种苗生产经营档案或者档案不齐全的行为；应当使用良种而未使用良种的行为；未审先推、抢采掠青、破坏林木种质资源的行为。
　　（四）在兴安盟境内从事林木种苗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可参考以下林木种苗品种进行育苗生产经营活动。本地区适宜造林主要树种：兴安落叶松、长白落叶松、华北落叶松、樟子松、云杉、杜松、侧柏、小×黑系列杨、白城系列杨、银中杨等；乡土树种：五角枫、柠条、柳树、榆树、柞树、山杏、桦树、山荆子、胡枝子、黄菠萝等；经济林树种：锦绣海棠、李子、葡萄、文冠果、沙果、榛、枸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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